
证券代码：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上海信托·丹投集团组合贷款单一资金信托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1、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董事会可以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自有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理财，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理财取得的收益可进行再投资，且收益再投资金额不包

含在上述额度以内。 

2、公司（或“受益人”、“委托人”）与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国际信托”或“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合同编号为【上信-GD-7301-1】。

委托人出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指定受托人将本合同项下的信托资金分别用于向

借款人丹阳市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发放本金为人民币 8,000 万元的信托

贷款，向借款人丹阳市园林工程公司发放本金为人民币 12,000万元的信托贷款。 

3、公司与上海国际信托无关联关系； 

4、公司本次出资人民币 20,000万元认购该信托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2012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4.72%。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受托人：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卫东 

住所：上海市九江路 111号 



注册资本：25 亿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310000000000026 

《金融许可证》号：K0020H231000001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

业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

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

籍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

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三、合同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了上海国际信托签字盖章的信托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信托·丹投集团组合贷款单一资金信托； 

2、认购信托资金总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 

3、预计期限：1 年，本信托自信托生效日起至信托项下所有信托贷款到期

之日止。（委托人交付第一笔信托资金之日起信托成立并生效）； 

4、预期年化收益率：8.5%； 

5、信托类型：本信托为指定用途信托，委托人指定受托人将本合同项下的

信托资金用于向借款人丹阳市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及丹阳市园林工程

公司合计发放本金为（大写）人民币贰亿元整，（小写）RMB200,000,000 元的

信托贷款，其中，向丹阳市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本金为（大

写）人民币捌仟万元整，（小写）RMB80,000,000 元，向丹阳市园林工程公司发

放信托贷款本金为（大写）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小写）RMB120,000,000

元，具体信托资金投向以委托人出具的委托人指令为准。本信托为自益信托，受

益人与委托人为同一人，信托受益权不可转让。 



委托人指定受托人与丹阳市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及丹阳市园林工

程公司签署《信托贷款合同》，并与丹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

委托人在此确认对《信托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的内容业已知晓、全部理解

并认可。 

6、信托利益的分配：受托人仅以扣除了信托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信托财产

专户内的现金资产为限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信托终止时，全部信托财产扣除

信托费用和其他负债后尚有余额的，该余额部分仍应作为信托利益，于信托终止

后拾（10）个工作日内由受托人以现金或信托财产原状方式分配给受益人。 

四、资金来源 

本次信托认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和银行贷款。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信托投资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

提下，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进行信托投资，增加公司收益。 

2、存在的风险 

本次信托管理、运用、处分过程中，存在法律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

险、担保风险、管理风险、道德风险，恶意违约，不履行信托贷款的本息偿还义

务及其他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财务状况稳健，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信托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正常

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信托投资，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六、其他事项 

1、截止公告日，过去 12个月内公司未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信托投资产品，

本次信托合同签订后，公司累计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及信托投资



20,000万元，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2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4.72%。未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短期投资理财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2、公司财务部和证券部对投资进行了事前充分调研，审计部负责对相关事

项进行了风险分析和监督。 

3、公司承诺在此项信托投资后的 12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4、以往购买的并且已经到期的信托和银行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均如期收

回，没有发生损失。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于上海国际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四年二月十日 

 




